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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（2019）京0108民初50744号案件情况说明
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：
我公司于2019年9月30日收到贵院提供的《鉴定评估委托书》
[（2019）京0108民初50744号]、《不动产权证书》[（2018）海不动产权第0015887、0015888号]部分复印件、《房屋所有权证》[X京房权证海字第370425号]部分复印件及《房屋所有权证》[京房权证海私成字第118002号]部分复印件。要求对位于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1号院1号楼2601号房屋、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1号院1号楼2602号房屋、北京市海淀区塔院迎春园11号楼1107号房屋、北京市海淀区牡丹园北里8号楼1207号房屋的现市场价值进行评估。
现根据评估目的及估价对象实际状况，需贵院协调补充资料如下：
1.估价对象完整的权属资料（即《房屋所有权证》或《不动产权证书》全部复印件，需包含《房屋登记表》及《房屋户型图》）；
2.根据《房屋所有权证》[京房权证海私成字第118002号] 部分复印件记载，北京市海淀区塔院迎春园11号楼1107号房屋属于成本价购房，需贵院协调确认上述房屋是否可进行上市交易，并提供上市证明及上市条件。
3.估价对象所属楼宇建成年份不详，需提供《建成年代证明》（模板见附件）、《竣工备案》等资料。
4.估价对象是否存在抵押权、租赁权等他项权利。若存在，需提供相关证明文件（如《房屋他项权证》、《房屋租赁合同》等）；
恳请委托人对上述情况进行确认，并发函至我公司。

（此页无正文）


特此说明。



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
二零一九年十一月十三日












附件：    

                  建成年代证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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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的房地产建成于                年。
特此证明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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